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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到司法考试复习的提高阶段，很多考生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越学越多，越学越乱，越学越
不会。
究其原因，一是不会重点学习：不会、不敢、不忍放弃，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不加区
分、广取博爱。
二是不会深入学习：掌握了考点知识的概念，却没有理解其内涵，掌握了考点知识的表面特征，却没
有领会其实质构成，不能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内在精神与要领。
三是不会联系学习：不会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不能以点带面、
融会贯通，不能形成考点知识系统。
四是不会整体学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掌握了一个一个孤立零散的具体制度这些“棋子”，没有
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部门法的考点知识“一盘棋”。
　　为帮助大家克服上述提高阶段之不足，我们修订编写了《2010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本书分为
《民法60专题》、《刑法50专题》、《诉讼法45专题》、《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行政法·
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五部分，通过精心筛选考点，深度解析考点，形成考点知识系统，在近5
年司法考试考点涵盖基础上，加强联系对比区分，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训练考点，推进
大家在提高阶段的复习中迈上一个更高台阶，实现高分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2009年司法考试，有超过95％的试题可以直接在本书上找到答案。
以民法为例，依据《2008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2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4．6％的民法试
题答案。
除3道单项选择题外（第4、18、24题），其余的53道题本书全部进行了准确的提示和讲解。
依据《2009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0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8％的民法试题答案。
除1道多项选择外（第58题），其余的46道题本书全部进行了准确的考点提示和讲解。
帮助大家强化突破最重要的95％。
这就是本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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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特点  　1．明晰部门法精神，形成考点知识系统。
　  首先，提炼部门法精神。
所谓的部门法精神，就是该部门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特性。
它是一个部门法的灵魂，统率着部门法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形成。
只有把握住了部门法精神，才能从总体上准确把握部门法具体制度的精髓和要领。
其次，构建部门法知识体系。
通过知识体系的构建分析，将单个的考点知识串起来形成考点知识的面，让一个一个考点知识面串起
来形成1+1>2的考点知识系统。
通过精神和体系，展现部门法考点知识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彼此紧密相连，相互融会贯通。
    2．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
    本书以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为中心，凸现提高强化特性。
(1)揭示考点。
在部门法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考点知识的纷繁复杂中，明确告诉大家，部门法的考点是什么，
让考点昭然若揭。
(2)分解考点。
对考点知识的本质内涵进行剖析，对考点中的疑点难点进一步澄清，由表及里，直击考点精髓。
(3)突破考点。
根据司法考试考查规律，着力考点知识的联系对比和区分，加强相同点，辨析相似点，甄别相异点，
让大家对考点知识切实做到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精选历年真题和典型案例，全方位推进考点训练。
    ．    首先，每一专题的讲解均由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引领，以考试为中心，检验对专题考点知识的
掌握程度，启发大家对专题考点的深层思考。
其次，围绕考点，设计连环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加强考点理解，深化每一专题考点训练。
最后，每一专题案例的最后再安排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进行总结，再次对考点进行实战强化。
        4．归纳重点法条，强化考点的多层次理解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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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的精神刑法的体系总则篇　第一部分　刑法的原则与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　犯罪论　第三部分　
刑罚论分则篇　第一部分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部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三部分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四部分　侵犯财产罪　第五部分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六部
分　贪污贿赂罪　第七部分　渎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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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犯罪没有得逞。
这是区分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重要标志。
所谓犯罪没有得逞，是指犯罪行为没有完全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全部要件。
　　（1）在结果犯中，法定危害结果的出现是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志。
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则认为犯罪没有得逞。
　　（2）在危险犯中，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形成是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志。
如果犯罪行为还没有造成这样的危险状态，则认为犯罪没有得逞。
　　（3）在行为犯中，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是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志。
如果行为人尚未完成法定的犯罪行为，则认为犯罪没有得逞。
　　因此，不能将犯罪没有得逞简单地等同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目的或者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
　　对于常见多发的罪名，考生需要了解其既遂标准。
例如盗窃罪有“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通说采“控制说”。
所有者失去对物的控制，即使犯罪人未控制该物，也构成既遂。
放火罪采“独立燃烧说”，即被燃烧物开始独立燃烧构成既遂。
　　3．犯罪没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这是犯罪未遂的又一重要特征，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中止的基本标志。
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愿而主动停止犯罪的，不能认为是犯罪未遂。
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一般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行为人以外的客观原因，如遭遇被害人
的强烈反抗、遭遇第三人的制止等；（2）行为人自身的客观原因，如行为人的智能低下、犯罪技术
拙劣、犯罪时突发疾病使犯罪难以继续等；（3）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如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
对犯罪工具的认识错误、对犯罪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对犯罪时周围环境的认识错误等。
　　注意：决定犯罪形态是未遂还是中止的，不是客观标准而是主观标准。
只要行为人自认为自己能将犯罪进行下去而主动放弃的，即“能而不欲”，不管客观上犯罪能否继续
进行下去，都是犯罪中止；只要行为人认为自己不能将犯罪进行下去，即“欲而不能”，因此被迫放
弃犯罪的，不管客观上犯罪能否继续进行下去，都是犯罪未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50专题-2010司法考试精>>

编辑推荐

　　体系表+真题+考点精讲+实例+法条=司考过关　　统计表明：每年司法考试95％以上试题都可以
直接在《刑法50专题(法律版)》中找到答案。
被考生评为短时间提高司考成绩最佳图书。
2010年全新修订——潜心研读20天提高效率百分百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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